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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，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收到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收益权转让及

回购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2221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问询

函全文内容如下：根据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

大高新”）2017 年 9 月 26 日发布公告，称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工大高总”）因融资需求，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光大信托”）签署协议，约定工大高总将所持工大高新 6600 万股股票的收

益权以 4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光大信托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规定，

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： 

一、根据公告，协议所涉 6600 万股为限售流通股，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

限售流通股的来源以及限售期限。（2）截至目前，工大高总是否存在正在执行中

的减持计划。 

二、根据公告，工大高总应当于首个转让日起满的 18 个月和 30 个月分别

回购 4455 万股和 2145 万股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收益权转让期间，光大信

托是否有权转让或在二级市场卖出该部分股份，如是，是否违反股份限售相关规

定。（2）工大高总履行回购义务的相关保障措施；如工大高总无法履行回购义务，

该部分股份的处置方式。（3）结合前述问题，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收益权转让方式 

实现提前减持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在 2017 年

9月 28 日前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，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



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


